
■有问必答

技术服务公司职工 林历原：
我于2015年5月被一家公司聘用，
在研发部担任开发工程师， 合同
约定月工资为1.3万元。

因公司经营困难， 从2016年
8月1日起一直未发工资 。 领导
说， 如果我继续留在公司只能欠
薪， 若我同意从2016年11月1日
起解除劳动合同， 公司愿意补齐
我所有的工资 ， 并另外支付1.5
万元作为经济补偿。 我同意了，

但提出单位应当再支付一个月工
资作为代通知金， 可领导说双方
是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无须支
付代通知金 ， 请问领导说的对
吗？

胡芳：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
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无须支付代
通知金。 代通知金产生的基础在
于预告解除 ， 即当用人单位以
《劳动合同法》 第40条规定的劳
动者不胜任工作、 医疗期满或者

客观情形发生重大变化提出解除
劳动合同， 又未提前一个月通知
劳动者的， 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
一个月的代通知金。

而协商解除为即时解除， 不
需要提前一个月通知。 所以从法
律层面上来讲， 在协商解除劳动
合同时， 用人单位不需要向员工
支付一个月的代通知金。 但是实
践中很多企业为了提高员工在协
商解除时的接受度， 增加协商解

除的几率， 在与员工协商解除劳
动合同时， 一般情形下， 都向员
工支付了代通知金。

提问： 技术服务公司职工 林历原 回答：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胡芳

协商解除劳动关系，我有权得到代通知金吗？ □本报记者 王香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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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专专卖卖授授权权让让单单位位现现原原形形受受处处罚罚
编辑同志：

三个月前， 我驾驶小车交
通肇事后， 交警部门便一直扣
押着我的小车。 我虽然曾经以
我已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 足
够保证对受害人的赔偿为由要
求返还， 可交警部门就是置之
不理。

近日， 我同受害人达成赔
偿协议且已付清相关款项后，
交警部门虽同意我将车取回，
但却要求我按30元/天支付停
车费 ， 并承担为确定事故责
任、 损失大小， 而对小车进行
检测 、 检验 、 技术鉴定的费
用。 我同时发现， 我的小车在
停放期间 ， 已被他人私自使
用， 甚至车身多处被剐伤。

请问 ： 我能否拒绝 支 付
相 关 费 用 并 要 求 交 警 部 门
赔偿损失？

读者： 江雪梅

江雪梅读者：
你不仅有权拒绝承担停车

费和检测、 检验、 鉴定费， 还
可以要求交警部门赔偿损失。

一方面， 交警部门无权要
求你承担相关费用。 《行政强
制法》 第二十五条规定： “查
封、 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
日； 情况复杂的， 经行政机关
负责人批准， 可以延长， 但是
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 法
律 、 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 的 除
外 。 延 长 查 封 、 扣 押 的 决
定 应 当 及 时 书 面 告 知 当 事
人 ， 并 说 明 理 由 。 对 物 品
需 要 进 行 检 测 、 检 验 、 检
疫或者技术鉴定的 ， 查封 、
扣 押 的 期 间 不 包 括 检 测 、
检验 、 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
期间。 检测、 检验、 检疫或者
技术鉴定的期间应当明确， 并
书面告知当事人 。 检测 、 检
验、 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费用
由行政机关承担。”

正因为交警部门扣押你的
小车属于行政执法行为， 决定
了其只能自行承担停车费以及
为确定事故责任、 损失大小，
而对小车进行检测、 检验、 技
术鉴定的费用。 同时， 交警部
门扣押小车长达3个月之久 ，
也是对上述规定的违反。

另一方面， 你有权要求交
警部门赔偿损失。 《行政强制
法》 第二十六条、 第六十八条
分别规定： “对查封、 扣押的
场所、 设施或者财物， 行政机
关应当妥善保管， 不得使用或
者损毁； 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 对查封的场所、
设施或者财物， 行政机关可以
委托第三人保管， 第三人不得
损毁或者擅自转移、 处置。 因
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损失， 行
政机关先行赔付后， 有权向第
三人追偿。 因查封、 扣押发生
的保管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
“违反本法规定， 给公民、 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依法给予赔偿 。 违反本法规
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这就是说， 如果交警部门
未经你许可擅自使用或让他人
使用你的小车 ， 使你遭受 了
损 失 ， 你 有 权 向 交 警 部 门
索要赔偿。

车辆肇事被交警扣押
车主能否拒付停车费
□颜东岳

招工用工发工资从不露面 打官司时用工发薪单位相继注销

不签合同未缴社保
还让员工立马走人

曹文凌是山西省平陆县人 。
2013年11月14日， 时年30岁的她
在赶集网上查询到老板王霞芬所
在公司的招聘信息。 该公司的主
要业务是灯具批发， 地址在丰台
路口。

当天， 对曹文凌进行面试的
人叫陈伟燕。面试合格后，公司又
对曹文凌培训了7天。 接下来，由
陈伟燕带她到朝阳区十里河居然
之家的居然靓屋三楼工作， 并担
任销售柏丽廊品牌灯具、 家具的
店长。

公司与她口头约定每月工资
保底4800元， 每天需用微信向老
板王霞芬汇报销售情况。然而，公
司未与她签订劳动合同， 也没有
为她缴纳社会保险。

“现在找份工作不容易，人家
老板也知道我的工作能力怎样，
所以， 刚入职时我不好意思提签
合同、缴保险这些事。”曹文凌说，
工作一段时间后业绩出来了，她
试着向老板提出这些请求。

“一开始，老板可能是碍于面
子，让我等等。可等了将近一年，
还是那样。”考虑到若干年后没有
社会保障很麻烦， 曹文凌再次向
老板提出上述要求。这一次，老板
很干脆地说：“你的要求做不到，
你不想干就别干了。”

话说这份上， 曹文凌只得选
择离开。 但她还不甘心， 于是在
2015年1月向劳动监察大队提出
申诉， 要求公司就以上违法行为
承担责任。

法律关系错综复杂
用工发薪单位关张

劳动监察工作人员找到公
司 ， 公司却说没有曹文凌这个

人。 在居然靓屋店经营的也不是
本公司， 而是北京兴达汇福灯饰
经营部 （以下简称 “兴达”）， 经
营者为陈伟燕。

见此情况， 劳动监察也无可
奈何， 她只得以该经营部为被申
请 人 提 起 仲 裁 申 请 。 可 这 个
经营部在2015年2月5日却悄然
无 声 地 注 销 了 。 因 此 ， 仲 裁
委不予受理。

2015年3月26日 ， 她向朝阳
区法院提起诉讼， 同时向北京致
诚公益农民工法律研究与援助中
心申请法律援助。 由于距离开庭
时间没有几天了， 于帆律师看过
材料后感觉压力很大， 而且案件
的法律关系十分复杂：

其一， 被告虽然是兴达及其
经营者陈伟燕， 但曹文凌没有任
何证据能够证明她在为兴达工
作。 其二， 居然靓屋店的实际经
营者为老板王霞芬的公司， 但挂
的却是兴达的营业执照。 其三，
曹文凌一直讲是老板王霞芬为她
发工资， 而银行对账单显示发工
资的却是一个叫北京安尔利灯饰
经营部 （以下简称 “安尔利”）。
可这个经营部也在2015年6月29
日注销了。

此前， 曹文凌认为， 她是老
板王霞芬使用的人， 自己上班的
门店虽然营业执照是兴达的， 经
营者为陈伟燕， 但陈伟燕也是王
霞芬使用的人。 因此， 她觉得无
论告谁都能赢官司。 可真正打官
司时， 她却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
够证明其与公司、 兴达或安尔利
存在劳动关系。

“曹文凌手中只有微信聊天
截图、 工作照片、 银行对账单。”
于律师说， 微信确实能显示她的
微信群是公司的， 但此时公司已
经将她从群里删除了。 工作照片
上虽人有景， 但无法确认她到底
与谁存在劳动关系。 至于银行对
账单， 没有一笔钱能显示这些单

位与她存在关系。
经律师这么一分析， 曹文凌

心里开始不安起来。

专卖授权锁定被告
追加被告未获准许

“事实真相隐藏得越深 ， 越
需要下大功夫挖掘实情。” 于律
师边整理证据边与曹文凌聊她工
作中的事情。 当聊到她这个店只
销售一款叫柏丽廊品牌的灯具与
家具时， 于律师问这是为什么？
曹文凌回答， 只有公司有专卖授
权。

于是， 曹文凌找来一张她工
作时的卡片， 上面清楚地标明王
霞芬是该品牌灯具家具的专卖权
人。 又费尽周折， 她终于找到一
张已被当作垫纸镶进相框里的专
卖授权书的照片。

“这个专卖授权在北京还有
没有其他单位？ 如果没有， 曹文
凌与公司的劳动关系就可以确认
了。” 于律师通过联系广东这个
厂家， 确认该厂在北京仅将专卖
授权给了王霞芬一人。

得到这个信息， 于律师顿感
轻松。 接下来， 于律师通过居然
之家管理人员， 确认曹文凌在柏
丽廓工作的事实。 曹文凌又查找
出一些她在工作期间经手的销售
合同、 交款凭证、 同事合影， 以
及居然之家网上发布的与王霞芬
相关的信息等。

证据有了， 可案件无法朝着
有利于曹文凌的方向走。 因为在
朝阳区的诉讼中公司不是当事
人， 如果另案处理又要重新申请
劳动仲裁 ， 维权的时间会被拖
长 。 再加上案件马上就要开庭
了， 于律师决定将公司被告追加
进来。

可是， 法官当庭宣布不接受
追加被告及调查取证的申请。 案
件就此进入了死胡同。

告状八月从头再来
重新起诉赢得赔偿

从向劳动监察举报到申请劳
动仲裁再到朝阳法院起诉， 时间
整整过去8个多月了，可曹文凌什
么也没得到，一切只能从头再来。

为加快案件进程， 于律师来
到丰台区仲裁委， 向立案负责人
讲明案件情况。 由于与曹文凌有
直接关系的个体工商户注销了，
在不能将经营者与用人单位共同
列为被申请人的情况下， 仲裁可
以对此案不予受理。 该负责人认
可这种做法， 并出具了不予受理
决定书。

曹文凌直接来到法院起诉 。
于律师将所有证据进行分类分
析，用专卖授权书、工作照片 、微
信聊天截图等来证明王霞芬所属
公司是北京唯一一家柏丽廓品牌
商品销售商的事实。 通过曹文凌
经手的销售合同、 付款凭证证明
其在居然之家工作的事实。 对于
银行对账单中发放工资与用人单
位不一致的问题不回避， 指出这
些单位均为与王霞芬有关系的
人。在此基础上，通过固定的工资
发放记录证明曹文凌工作的起始
时间。

在办案过程中， 于律师通过
细致分析， 包括每个细小数字的
不同中找出有利于当事人的信
息。比如，从银行对账单中找了千
元左右的交易均系曹文凌代公司
向居然之家交纳的水电费用。据
此， 进一步推翻公司一直主张的
曹文凌与公司无关的主张。

为使证据更为充分， 于律师
就调查取证一事与法官多次沟
通， 多次前往居然之家联系该单
位的业务部门及财务部门经理，
将法院要调查的内容一一与他们
沟通。这些工作，为后来法院的调
查取证奠定了基础。

当法院再次开庭时， 面对各
项证据，公司代理律师无言以对。
至此， 法院认为， 曹文凌在职期
间， 该公司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2条
规定， 应向其支付未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52800元。因
公司未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公司须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
济补偿金5500元。

曹文凌胜诉了， 但公司不服
提起上诉。近日，二审法院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懂经营、 善管理的曹文凌， 一上班就被老板任命为灯具经营门市的店长。 可是到
打官司时， 自认为还不算糊涂的她， 竟然弄不清自己的用人单位是谁了。

当年， 她应聘的单位在丰台区。 入职后， 工作地点被安排在朝阳区。 她每天要向
老板报销量， 但每月给她发工资的是另外一家单位。 更让她不能接受的是， 她天天上
班的门店， 挂的营业执照并不是老板所属公司的营业执照。 她与老板发生争议并离职
后， 正在打官司的时候这个营业执照上的单位注销了， 发工资的单位也注销了……

无奈之中， 她寻求法律援助。 在致诚公益律师于帆的帮助下， 通过追寻证据、 查
实灯具专卖授权等措施， 最终锁定用人单位， 并于1月19日为她讨回了5.83万元未签
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